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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免费使用作品时代终结
报酬自教科书出版之日起2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

□据 中国新闻网

教科书免费使用作品时代终结、
居民建筑内不得设置烟花爆竹零
售点、食药监管部门立法影响公众
利益巨大需风险评估……进入 12
月，《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
付报酬办法》《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实施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立法程序规定》等一批法律
法规正式实施。

教科书免费使用作品时代终结

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日前联合公布《教科书法定许
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对编写出版九年制义务
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教科书使用已
发表作品支付报酬问题进行了明确
与规范，《办法》自12月1日起施行。

目前大量作品被教科书使用，
但著作权人得不到稿酬。其原因
是出版社很难找到数量众多的摄
影著作权人，个别出版社著作权意
识淡薄，没有认真寻找著作权人，
甚至有出版社把作品稿酬支付给
教材的编者等。《办法》的实施，标
志着一些教科书免费使用作品的
时代行将终结。

文字作品稿酬为每千字300元

根据该《办法》，入选教科书的作品
稿酬：

文字作品每千字300元；
音乐作品每首300元；
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每幅200元，用

于封面或者封底的作品每幅400元；
在与音乐教科书配套的录音制品教科

书中使用的已有录音制品，每首为50元。
《办法》规定，报酬自教科书出版之

日起2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教科书

汇编者未按照此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
报酬的，应当在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
内将其应当支付的报酬连同邮资以及
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交给相关的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教科书汇编者支付
的报酬到账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应当及时按相关规定向著作权人转
付，并及时在其网站上公告教科书汇
编者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是全国教科书法定
许可使用文字作品收转报酬的唯一法
定机构。

□据 中国经济网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
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
“中国信保”） 由国家出资设立、
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
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
性保险公司，于 2001 年 12 月 18 日
成立，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
网络。

中国信保副总经理戴春宁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戴春宁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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